
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稽查局

税务处理决定书

赤税稽处〔2025〕45号

松 山 区 计 国 文 农 机 经 销 处 ：（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：

92150404MA0Q6YX65W）

我局（所）于 2025年 7月 29日至 2025年 9月 15日对你

（单位）（地址: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物流园区蒙东农机

市场 26-1#）2019年 4月 10日至 2025 年 6月 30日涉嫌虚开发

票情况情况进行了检查，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：

一、违法事实

你单位 2019年对外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

电子普通发票 85份，货物名称为农业机械，金额为

4,909,840.00元，税额为 0.00元，价税合计 4,909,840.00元。

上述违法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证据 1：公安机关相关证据；

证据 2：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；

证据 3：相关账户银行流水等；

证据 4：发票开具情况证明资料。

二、处理决定及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1993年 12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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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批准 1993年 12月 23日财政部令第 6号发布根据 2019

年 3月 2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)

第二十二条第一款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：

（一）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”的

规定，决定将你单位 2019年对外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

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85份（金额为 4,909,840.00元，税额为

0.00元，价税合计 4,909,840.00元）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之一“【虚开发

票罪】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，情节严重的，

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

的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单位犯前款罪的，

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”、《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

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五十七条第

一项“【虚开发票案 (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)】虚开刑法第二百

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予立案追

诉：（一）虚开发票金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上的”的规定，对你

单位虚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行为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限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

相关账务调整。

你（单位）若同我局（所）在纳税上有争议，必须先依照本

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，然后可自上



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。

税务机关（印章）

二Ｏ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


